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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創造府會和諧共榮，提升各機關回覆議員資料之時效與品質，本

府研考會偕同府會聯絡小組及法制局共同訂定「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

辦理議員質詢事項登錄及回覆作業原則」，並於 104 年 7 月 27 日函頒各

機關配合辦理。 

 

為落實執行前揭原則，本府研考會自函頒後亦於各次開議前之府會

連絡員會議中及行文各機關再三重申相關規定，請各機關務必要求同仁

遵循照辦理。惟近來本市議會部分議員質疑本府訂定之「臺中市政府所

屬機關辦理議員質詢事項登錄及回覆作業原則」，是否能落實或執行管

考機制，爰進行此專案報告。 

 

貳、其它五都相關規定 

經蒐集臺北市政府、新北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高雄

市政府針對回復議會及議員之相關規定，說明如下： 

 

一、臺北市政府：  

訂有「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答復議會議員書面質詢作業注意事項」

（如圖 1），針對議員書面質詢作業流程及時間予規範。另答復議員書

面質詢，應於收文次日起 6個工作天內完成答復及發文程序，如有延

壓則依該府文書處理要點規定究責，惟機關府會聯絡人員及研考人員

如有疏於催辦者，負連帶責任。 

 

二、新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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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提供議會及議員文書資料應行注意事項

」（如附件 2），針對可提供或限制提供議會及議員文書資料予以規範

；另無辦理時效及回復內容相關規範。 

 

三、桃園市政府： 

查無訂定相關規範。 

 

四、臺南市政府： 

查無訂定相關規範。 

 

五、高雄市政府： 

查無訂定相關規範。 

 

經分析，目前五都中僅臺北市訂有回復期限，另有關逾期辦理究責

部分，亦僅有臺北市政府訂有相關規定。 

 

參、本府管理機制 

本府目前管理機制，茲分述如下： 

 

一、本府府會聯絡小組受理分文： 

本府府會聯絡小組受理議員書面質詢案件分文作業，並訂定書面質詢

條答詢作業流程（如圖 1），依規各機關應於 3天內或依議員要求期限

回復，各機關倘因故未能於期限內回復應先去電告知質詢議員，並依

議員允諾之期限，完成回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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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書面質詢條答詢作業流程 

 

二、各主辦機關收文並限期辦竣： 

本府各機關於收到書面質詢後立即收文並分由各主辦單位於期限內

辦理，針對議會質詢事項之管制與稽催均由專人負責，於機關接案後

，即進行分案及後續管制與稽催作業。 

 

三、研考會管考與監督： 

（一）議會決議案件管考： 

為落實分層負責，逐級管考機制，本府研考會統籌議會決議案件之

管制追蹤作業，且已將各機關議會案件之管制成效納入年度公文檢

核之考核項目中。 

 

（二）總質詢承諾事項管考： 

為利資訊化作業管理承諾案件，針對總質詢期間市長、副市長及機

關首長承諾辦理案件，本府設置有「臺中市政府專案暨計畫管考平

台」（圖 2），並要求本府各機關同仁於答詢當日立即登入平台，本

本府府會聯絡小組收到臺中市議會議

事組交付「臺中市議會書面詢問條」 

影印分送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擬具答詢內容並呈機

關首長核閱 

依議員要求期限或於 3天內將正本 1份送議

會議事組，另 1份送議員服務處或指定地點，

另影印分送府會聯絡小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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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定期檢視執行成果並召開管考會議，以督促各機關賡續積極辦理

。 

 

 

 

 

 

 

 

 

 

 

 

圖 2：臺中市政府專案暨計畫管考平台 

 

（三）訂有「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辦理議員質詢事項登錄及回覆作業

原則」，針對議員質詢事項規定回復議員之期限及如有隱匿之虞者

反映與調查機制。（如附件 3） 

 

肆、本府與其它五都答復議員質詢之比較 

茲彙整本市與其它五都相關規定比較如下表： 

表：本府與其它五都答復議會質詢彙整表              

縣市別 法令及規定  說明 

臺北市 

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答復議會議員書面質詢

作業注意事項 

一、針對議員書面質詢作業流程及時間

予規範。 

二、答復議員書面質詢，應於收文次日

起 6 個工作天內完成答復及發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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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如有延壓則依該府文書處理要點

規定究責，惟機關府會聯絡人員及研

考人員如有疏於催辦者，負連帶責任。

二、回復內容是否有實問虛答之情事並

未予以規範。 

新北市 

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提供議會及議員文書資

料應行注意事項 

一、針對可提供或限制提供議會及議員

文書資料予以規範。 

二、另查無辦理時效及回復內容相關規

範。 

桃園市 無 查無相關規範。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辦

理議員質詢事項登錄及

回覆作業原則 

一、議員書面質詢，本府所屬機關應於

3 日或議員要求期限提供。 

二、議員如認機關回復有隱匿之虞者，

可反映至府會聯絡小組，由該小組啟

動調查機制，調查結果於簽陳市長

後，依本府相關懲處規範辦理。 

臺南市 無 查無相關規範。 

高雄市 無 查無相關規範。 

 

伍、策進管考作為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本府已就口頭及書面質詢事項訂有管理機制，

且訂有相關回復隱匿之虞者調查機制，相較其它五都更為嚴謹，另為更

提升本府管考機制，未來擬將書面質詢案件導入資訊化系統管考機制及

訂定相關落後懲處規定，說明如下： 

 

一、建立書面質詢資訊化系統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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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機關收發人員應將書面質詢案件登錄掛號，透過「公文整合資

訊系統」將案件自簽收、會辦、陳核、傳遞發文等處理流程全面納入

管理，同時建立案件預警及逾期稽催機制，藉由 e 化系統督促各機關

善用表報功能，加強平時稽催與檢討機制，並落實究責逾期案件，提

升各機關質詢案件處理效率。 

 

二、增列懲處規定： 

未來將針對逾期回復案件，修訂「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辦理議員質

詢事項登錄及回覆作業原則」，比照本府文書流程管理稽核要點相關

規定予以懲處，並請各機關研考單位加強查核，就逾期回復個案從嚴

追究相關失職人員責任。 

 

三、提供多元溝通反映管道： 

因各機關答詢內容均經各層級主管核章並呈機關首長核定，且涉及各

機關業務專業，是否有實問虛答之情事宜由各機關認定，未來倘議員

認有實問虛答之個案時，除可依本府所屬機關辦理議員質詢事項登錄

及回覆作業原則反映至府會聯絡小組外，亦可向研考會反映，研考會

將立即啓動調查機制。 

 

陸、結語 

府會和諧、共創市政佳績及市民勞譽感為本府長期以來努力的方向

，提供議員質詢必要之資料，有助於促進代議制度之運作順暢，本府全

體同仁更責無旁貸，戮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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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答復議會議員書面質詢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3年4月29日臺北市政府(103)府授研管字第10331494900號函修正發布 

一、為加強管制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答復臺北市議

會議員書面質詢（以下簡稱書面質詢）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各機關首長、府會聯絡員及研考人員應確實管制書面質詢之答復作業。 

三、各機關答復書面質詢案，應於本府收文次日起六個工作天內，以府函、

一案一文完成答復及發文程序。其正本受文者為臺北市議會，副本受

文者為提案議員、本府秘書處（以下簡稱秘書處）、本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及其他相關機關或人員。 

四、各機關於收受書面質詢作業流程如下： 

（一）收文：秘書處應優先處理、登錄書面質詢案。 

（二）分文： 

1.由秘書處依案情內容於二小時內分送本府各一級機關暨直屬機關答

復。如來文內容涉及二個機關以上者，應以來文所述業務較多或首項

業務之主辦機關為主答機關。各機關於收受書面質詢函正本後，如認

為非屬本機關權責業務者，應簽註理由陳送主任秘書以上人員核章

後，於工作時間四小時內退回秘書處改分，並通知研考會。 

2.非屬電子收文且主答機關位於市政大樓之外者，秘書處應先行傳真送

達。各機關如須再分送所屬機關辦理者，應逕行分文，並依前述作業

方式辦理，以利爭取辦理時效。 

3.主答機關於收受書面質詢案，應於三小時內分送承辦人員，並副知府

會聯絡員及研考人員。 

（三）承辦： 

1.書面質詢函正本收受機關（府收代碼為AAAA）即為主答機關，如涉及

其他機關之權責，主答機關應主動聯繫，彙整資料後一併回復；主答

機關如為爭取時效，得要求協辦機關以傳真、e-mail等方式即時提供

資料。 

2.副本收受機關原則上不須另行答復，惟涉及權責業務之協辦機關，須

於十六小時內提供資料給主答機關彙復；協辦機關如未能於十六小時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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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提供須另行函復者，應將未能提供之理由告知主答機關後，始能另

行函復。主答機關並應於復函中向議會說明協辦機關將另行函復。 

3.主答機關承辦人員收到書面質詢案，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簽辦陳

核。 

4.各機關函復書面質詢案務必依規定期限答復，質詢案件如因蒐集資

料、彙辦等原因，期限內確實無法有具體結果答復者，仍應於期限內

先行答復議會說明困難原因，俟完成後再另行答復。 

（四）陳判： 

1.為掌握時效，對於書面質詢案，應使用綠色卷宗陳核，隨到隨閱。質

詢內容若涉及跨局處較複雜之業務或一級機關首長者，應將答復函稿

陳請秘書長代為決行，必要時，陳請副市長、市長核判；質詢對象為

一級機關以下首長者，得由一級機關首長代為決行。 

2.判行後應及時通知主答機關派員取回。 

（五）發文：判行後主答機關應立即於三小時內完成發文作業程序。如文

稿之受文者須以紙本發送者，至遲於公文結案當日十六時前專人送達秘

書處發文，秘書處亦應於一小時內優先處理，使公文能如期送達議會。 

（六）登載：主答機關應指派專人於收到議會來文後於一日內至員工愛上

網 /研考便民/議會資料整合平台（以下簡稱「議會資料整合平台」）

登載書面質詢題目、質詢議員、議會來文日期、議會來文字號等資料，

並於發文後於一日內至「議會資料整合平台」登載回復資料。須另行答

復之協辦機關，亦應於發文後於一日內至「議會資料整合平台」登載回

復資料。 

五、各機關府會聯絡員應適時自議會先行取得或自秘書處查詢相關質詢內

容告知業務承辦單位，爭取時效，以免逾越期限。 

六、逾期答復機關，如有延壓，將視情節輕重依本府文書處理實施要點有

關逾限積壓懲處標準從嚴追究相關失職人員，府會聯絡員及研考人員

有疏於催辦者，應負連帶責任。 

七、本項管制作業成果，將由研考會提報市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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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提供議會及議員文書資料應行注意事項 

100 年 02 月 24 日北府研秘字第 1000134992 號函訂頒 

一、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提

供新北市議會（以下簡稱議會）及議員文書資料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並整合各機關提供文書資料之作業規範，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文書資料，係指經新北市議員（以下簡稱議員）要求

提供之書面資料。 

三、各機關提供文書資料，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本法）之規定，

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例外。 

各機關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得公開或提供下列文書資料： 

(一) 地方自治法規。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

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  

(三)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四)行政指導有關文書。 

(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六)預算及決算書。 

(七)請願之處理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 

(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四、各機關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文書資料

如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

制、禁止公開者。 

(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行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

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三)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益

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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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為實施監督、管理、檢（調）查、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

管理、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

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五)有關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料，

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率之執行者。 

(六)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

者。但對公益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

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利、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利益

者。但對公益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理，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之虞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

當利益者。但對公益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事項者，各機關應僅就其他部分

文書資料公開或提供之。 

五、議會對屬於職權內之事項，認有專案研究或對外蒐集資料之必要，依

新北市議會議事規則第六十七條及第六十八條之規定，經大會通過設

專案小組，以大會所賦予之任務為範圍，從事研究或對外蒐集之文書

資料，不適用前點之規定。 

六、各機關應督導所屬公務員，對其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公務秘密善盡保

密義務，並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檔案

法、政府採購法及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規定。 

七、個案文書資料提供，各機關得考量議員法定職權之相關性及必要性，

依有關法律規定及業務權責辦理。 

八、文書資料提供，各機關應於收受來函或通知後，指派適當人員依法處

理。各機關經審酌確認不得提供文書資料者，應向議員說明法規依據

及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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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辦理議員質詢事項登錄及回覆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27 日府授研管字第 1040165923 號函頒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創造府會和諧共榮，提升各機關回覆議

員資料之時效與品質，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本府各機關所屬人員就議員質詢事項，應本於尊重及誠信原則妥適答詢

或回覆，不得故意隱匿相關事實。 

三、 本府所屬機關於本市議會定期會總質詢期間，應指派專人記錄權管業務

經市長、副市長及機關首長允諾或訂有完成期限之口頭質詢事項，並於

當日登入臺中市政府專案暨計畫管考平台，登錄質詢事項及就政策性議

題提供初步評估建議。 

本市議會業務質詢期間，本府所屬機關就議員口頭質詢事項，準用前項

規定辦理。 

未依前二項規定時間登錄質詢事項及就政策性議題提供初步評估建議

經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查證屬實者，研考會得

於該次會期結束後列冊簽報市長，並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

員平時獎懲標準表規定議處。 

四、 本市議會開會期間，本府所屬機關就議員口頭質詢事項如未能當場完整

答覆或仍有補充說明之必要時，應於七日或議員所訂期限內以書面函覆

議員，並副知本市議會、市長、各副市長、秘書長、研考會及機關研考

單位。 

本府所屬機關未依前項期限函覆議員，經研考會查證屬實者，研考會得

於該次會期結束後列冊簽報市長，並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

員平時獎懲標準表規定議處。 

五、 議員因質詢之需，書面請求本府所屬機關提供資料時，於符合政府資訊

公開法及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法令規定下，本府所屬機關應於三日或

議員要求期限內提供。 

對於議會要求提供書面資料認為有前項所揭法令認定疑義者，應加會機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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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部法制專責人員簽會意見，未設法制專責人員之機關則加會法制局

表示意見後再行辦理，倘未經法制單位認定確有違相關法令時，機關仍

應依議員質詢需求提供資料，會辦時間依本府文書流程管理稽核要點規

定應以二日為限。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提供資料而有展延之必要者，本府所屬機關應主動聯

繫議員，並於議員同意展延之期限內提供資料。 

六、 本府所屬機關就提供之資料有故意隱匿之虞，經議員反映至府會聯絡小

組(以下稱府會小組)者，府會小組應轉請該機關查明並限期提送說明至

府會小組及研考會，以便回覆議員。 

前項說明經府會小組審查後認有故意隱匿之情事者，應通知該機關於二

週內提出檢討報告及懲處名單簽報市長，並依程序辦理懲處。懲處結果

並應副知研考會備查。 

七、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研考會補充之。 

 




